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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明確輔導資料調閱流程，以保障當事人之權益，特

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人須填具「學生輔導資料調閱申請書」後得提出申請，並經本校同意後始得調閱資料。 

三、 學校受理資料調閱之申請，應自收受申請書之次日起 10個工作日內為准駁之決定；必要時，

得予延長；延長之時間不得逾 10個工作日。 

四、 前項准駁決定，其決定前之審查由本校輔導處為之。調閱資料之申請，如資料之一部或全部

已因逾越保存年限或其他原因而銷毀或滅失者，學校得就該一部或全部為駁回決定。 

五、 學校收受調閱資料申請書，經審查後准許調閱者，應通知申請人閱覽資料之期日、場所；認

為不應准許調閱者，應說明理由予拒絕之。 

六、 申請人因故未能於指定之期日到場閱覽資料者，得請求另定期日。申請人或其代理人無故遲

誤調閱期日者，學校得拒絕申請人重新申請調閱。 

七、 申請人到場閱覽資料，應先查驗其身分證件；閱畢時，應記明閱畢時間，簽名後將調閱資料

交還承辦人員點收確認無誤後，並歸還其身分證件。 

八、 資料之閱覽應於學校指定之地點，學校得指派人員協助閱覽資料之進行以維秩序；並於閱覽

人有違反閱覽規定之情形時，得為適當之處置或終止其閱覽權利。學校亦得另設錄影裝置，

以保全因閱覽資料發生爭議之證據。 

九、 承上，申請人閱覽資料不得未經學校同意擅自複印、抄錄或拍攝資料內容，應保持原始資料

之完整，不得有圈點、添註、塗改、拆散、更換、抽取、毀棄、損害、轉借、遺失或隱匿及

洩密之行為，並嚴禁擅自將原始資料之一部或全部帶離資料閱覽地點；違反者，學校得當場

終止其閱覽；學校如認其另有涉嫌觸犯刑責時，得移送法辦另究其法律責任。 

十、 申請人請求抄寫、攝影或影印調閱資料之一部或全部者，學校得因其請求有侵害他人智慧財

產權之虞或其他窒礙難行之情事（含涉及他人隱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或依法規規定有

保密之必要者），拒絕其請求之一部或全部。 

十一、 前項請求，學校為許可之決定時，應指派人員陪同閱覽人為之，或由指派人員為之後，將抄

寫、攝影或影印所得之重製品交付閱覽人。 

十二、 同申請人因同一理由申請資料調閱以一次為原則，但申請人有正當理由者，得陳明理由申請

再行調閱。再行調閱之申請及資料閱覽之進行，適用本要點規定。 

十三、 其他機關向學校申請學生在學期間之輔導資料，須以公函敘明理由，經學校審慎斟酌提供資

料之目的、時機、程度、對象，並以去識別與匿名方式為之。學校應指派承辦人員彙整相關

資料，經行政程序審核後，以密件回函提供。 

 


